
 

 

 

 

 

 

肇学院„2019‟70 号 
 

 

各单位: 

    为提高我校学生参军入伍的积极性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

《肇庆学院学生参军入伍激励办法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肇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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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，鼓励学子携笔从戎、

建功军营，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，在执行国家和省市对大

学生参军入伍优待政策的基础上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参军入伍的在校生和应届

毕业生。服役期间因个人原因被部队退兵的学生不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从 2019年 9 月 1 日起，学校设立入伍学生专项奖励

金。学校将对应征入伍的应届毕业生每人给予一次性奖励金 8000

元，在校生每人给予一次性奖励金 3000元。专项奖励金在学生入

伍后 6个月内发到入伍学生银行卡。 

第四条  进一步落实放宽退役大学生士兵复学转专业的限

制，除定向生、委培生外，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，按学校有关

规定在当年开放转专业的专业和人数范围内，不受专业门槛、成

绩、学科限制，优先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。 

第五条  退役复学学生如果在部队服役期间，参加与其专业

有关的学习活动并取得成果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部队团级以上

单位出具证明，二级学院核实、教务处审核，学校教学指导委员

会批准后，按具体成果类别予以认定或免修相应的学分。退役学

生复学时，原所学专业因调整等原因停办的，经学校批准可在相

近专业学习，已修课程的成绩和学分予以认可。 

第六条  退役复学学生，可以申请免修体育课、劳动课、军

事训练课、军事理论课等课程，由教务处直接给予学分。 

第七条  退役复学学生，完成学业，达到毕业及学位授予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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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无违法违纪记录的，授予“优秀毕业生”荣誉称号；取得毕

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的，入伍时授予“优秀

毕业生”荣誉称号。 

第八条  学校对退役复学学生进行重点学业指导和帮助，参

加学校国旗护卫队、学生军训教官和勤工助学岗位应聘的优先录

用。 

第九条  我校退伍复学的本科毕业生或本科毕业生参军退伍

后，表现优秀、成绩突出的，有资格应聘学校管理Ｂ岗岗位；特

别优秀且为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的，有资格应聘学校辅导员

岗位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武装部负责解释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- 4 -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校对人：赖剑波 


